
1

2022-2024年度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
重点绩效评价情况综合报告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

管理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决策部署，强化

专项债券项目从申报到运营的全过程绩效管控，提高专项债

券资金使用效益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根据《地方政府

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）、《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21〕61号）、

《湖南省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湘财绩〔2020〕

12号）等有关制度文件规定，2025年 10-12月省财政厅选取

长沙市、株洲市、岳阳市、娄底市 2022-2024年度部分政府

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情况

此次绩效评价选取 2022-2024年度项目 21个，涉及资金

共计 96.89 亿元，占 2024 年度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的

10.08%。截至 2025年 9月实际已拨付项目单位 94.49亿元，

资金拨付率达 98%。项目单位已使用 86.40亿元，预算执行

率为 89.17%。

（二）工作开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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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评价工作严格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未购买第三方

中介机构服务，由厅绩效管理处统筹调度基层财政干部、专

技人员和财会专业人才力量完成。一是项目随机抽选。二是

突出重点区域。三是人员配备齐全。四是评价过程扎实。

（三）评价结果

现场评价 21个项目中，等级为“良”的项目仅长沙市轨道

交通 1 号线北延线一期项目，占比 4.76%；等级为“较差”的

项目 18个，占比 85.72%；等级为“差”的项目 2个，占比 9.52%。

（90分（含）以上为优，80分（含）-90分为良，60分（含）

-80分为较差，60分以下为差）

二、主要绩效

（一）锚定民生短板，满足群众需求

长沙岳麓区赵洲港汇水区建设项目周边小区雨季溢流

污染频次较 2020 年降低 20%。长沙高新区配套公共基础设

施（二期）保利幼儿园开园，解决周边学前教育学位不足问

题。长沙高新区配套公共基础设施（二期）师大附中高新实

验中学满足周边群众子女上学需求。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仓储

加工物流园项目通过新建 33个立筒仓、12 个浅圆仓及 6座

农产品中转平仓，解决港口及综保区农产品系统仓储能力不

足问题。娄底城南医院建设项目满足娄底及周边地市群众就

医需求。

（二）聚焦基础设施，畅通交通动脉

长沙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线一期工程、长沙高新区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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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公共基础设施（二期）、长沙高新区配套公共基础设施（三

期）畅通了城北片区、麓谷各板块、高铁西城与梅溪湖副中

心等关键交通脉络，加强了金霞组团、重点产业园区及城市

功能区之间的互联互通，有效缩短跨区域通勤时长、提升道

路通行效率，改善居民出行体验，有力保障中联智慧产业城、

湖南三安半导体产业园等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建设，带动就业

岗位增加，提升城市门户形象与综合承载能力。

（三）夯实园区配套，助力产业发展

岳阳临港高新区数字信息技术产业园一期项目、长沙高

新区配套公共基础设施（三期）、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配

套设施项目加强了园区生产生活配套供给、重点产业能源保

障及产业链上下游互联互通，提升了产业承载能力、企业协

同效率，完善了标准化厂房、人才公寓、交通路网等基础设

施，有力推动高端产业集聚发展，夯实区域产业根基，助力

“三高四新”战略落地实施。

三、主要问题

（一）项目立项把关不严

1、打捆包装已完工项目申报专项债券资金。部分项目

打捆包装已完工子项、同一建设内容重复申请专项债券，涉

及资金 11.2亿元。

2、前期手续不合规。部分项目前期立项审核把关不严、

概算审批职能缺位、未完成用地、开工许可及概算编制等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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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部分项目收益前期论证与运营实际存在偏差。项目

单位乐观估计项目收益，与实际偏差较大。

4、工程概（预）算质量不高。部分项目概算过度设计，

工程概（预）算审减率较大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不到位

1、资金使用不合规。部分专项债资金用于非披露发行

项目、偿还债务或回补以前年度项目支出，涉及项目 10个、

资金 19.13亿元。

2、违规加快资金使用进度。部分项目通过拨付债券资

金后回流项目单位账户、以拨作支等方式违规加快资金使用

进度。

3、资金核算不清晰。部分项目单位未建立专账核算债

券资金，无法全面、清晰、准确反映债券资金收支情况。

4、支付审核把关不严。部分项目存在支付审核程序不

到位、依据不足、超标准支付等情况。

5、配套资金未到位，工程欠款缺口较大。部分项目配

套资金到位率低，工程存在资金缺口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不规范

1、项目调整未经审批。部分项目未通过调整审批，自

行变更项目设计、投资规模和建设内容。

2、项目报大建小。部分项目申报规模大于实际建设规

模。

3、招标采购程序不合规。部分项目存在未履行招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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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指定施工单位、合同价缺乏行业依据等情况。

4、资产管理不到位。部分项目存在抵押土地融资、资

产核算不合规等情况。

（四）产出及效益不理想

1、建设进度滞后。选取的 21个项目经实地核查仅长沙

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线一期项目已完工，其余 20 个项目

中许多子项目仍未完工，不能及时形成实物工程量。

2、收益不及预期。（1）此次评价的 21 个项目中，有

16个项目融资平衡方案体现主要收入来源的子项目未建设，

导致截至 2025 年预期收入 8.6 亿元无法实现。（2）已建成

部分项目的收入不及预期，截至 2025年预期收入 9.68亿元，

实际收入 1.01亿元，仅完成 10.48%。

四、有关建议

一是严把项目审核关口。各级发改部门应从严核验项目

单位资质，重点审查法人资格及项目建设履约能力，确保是

“真”项目，有“真”需求。二是做实融资平衡方案。市县应充

分论证项目和收益可行性、融资期限与项目匹配度，对项目

“一案两书”资料真实性、合理性把关。三是压实各方责任。

实行三方联审制度，各级发改部门主审项目立项、可研、初

设、概算批复和投资合理性等；各级财政部门主审融资平衡

方案、事前绩效评估、债券额度合理性等；项目主管部门主

审行业规划、政策要求、建设内容和收益测算合理性。

（二）提高资金管理水平，突出效益优先原则



6

一是做实专户管理专账核算。专项债券资金进行专户管

理、专款专用。二是严禁随意改变资金用途。不得随意改变

专项债资金用途，严防挤占、截留和挪用资金，严禁投向《专

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》范畴。三是完善资金支付审批流程。

各项目单位要建立专项债券资金管理办法，规范支付审批流

程，实现资金账户“双控”。四是落实配套资金弥补缺口。项

目单位应按照项目资金筹措方案，确保配套资金及时到位，

弥补工程欠款资金缺口，根据项目完工进度及时办理中期验

收、计量、结算，提前做好项目资金支出计划。

（三）规范项目实施管理，兼顾项目产出质效

一是规范调整变更程序。专项债券项目确需调整须严格

按规定程序申报，通过审批后进行调整，同时做好工程签证

记录及变更台账。二是规范招标采购流程。项目单位应依法

严格实施招标采购流程，实现应招尽招，严禁私自指定、围

标串标、肢解发包或将工程发包给无资质企业。三是规范施

工现场管理。施工单位按照行业标准，加强现场管理，项目

单位定期考核。

（四）做好资产运营管理，防范化解债务风险

一是加强资产运营管理。完善资产管理制度，建立资产

明细台账，分类管理存量项目资产，定期在专项债穿透系统

录入工程量。竣工验收后及时移交相关管理单位，及时办理

产权登记，尽早实现项目收益。二是落实还本付息主体责任。

项目单位制定详细建设期与运营期利息偿还计划，明确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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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还的资金来源，防范债务违约风险。三是建立风险应对机

制。财政部门建立偿债备付金制度，定期提取风险准备金，

专项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息。制定风险应对方案，避免违约

事件发生。

（五）打通信息系统壁垒，实现问责闭环管理

一是打通信息系统互通共享。发改部门、财政部门信息

互联互通，提升审核效率和数据质量，实现项目、资金的动

态监测和滚动管理。二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。各级财政

部门每年应组织项目单位开展绩效评价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

为专项债券限额分配、后续发行、预算扣回等的调整因素。

三是加强部门联动问责闭环。加强审计、纪检、发改、项目

主管单位联动协同，共享问题线索、检查成果，加大问责力

度，实现问责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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